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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

纪律处分决定书

〔2025〕64号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关于对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及
刘钢跃、胡健予以纪律处分的决定

当事人：

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，想念食品股份有限公

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申请项目申报会计师；

刘钢跃，想念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

上市申请项目签字会计师；

胡 健，想念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

上市申请项目签字会计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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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念食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发行人）曾向上海证券交

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，后

撤回发行上市申请文件。经查明，申报会计师在发行上市申请过

程中，存在以下专业职责履行不到位的情形。

一、违规情况

（一）对存在特殊关系的经销商核查不审慎，未发现部分供

应商和经销商资金往来、返利计提异常等情况

一是未对存在特殊关系的经销商进行充分审慎的核查和信

息披露。二是在资金流水核查中未对经销商回款的异常路径保持

必要的职业怀疑，最终未发现部分供应商和经销商资金往来的情

况。三是对存在特殊关系的经销商返利计提异常未保持充分关注。

（二）函证、走访、调查问卷、复核外部专家意见、穿行测

试等程序执行存在缺陷

一是未对函证过程保持必要的控制，未对回函异常保持充分

关注。二是在走访中对被访谈人的身份未进行核查确认、访谈底

稿记录不完整。三是调查问卷及访谈程序过程控制存在缺陷，相

关程序及数据有效性存疑。四是收入截止测试程序执行不到位。

五是存货监盘底稿中未见对外部专家的胜任能力、专业素质和客

观性进行评价。

（三）未充分了解发行人的业务控制，未准确识别重要内部

控制节点并核查执行情况

申报会计师在采购相关内控有效性的核查中，未充分关注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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麦收储业务系统对发行人会计信息及内部控制的影响，未对比分

析财务系统、小麦收储系统中的采购数据，未能合理评估小麦收

储系统数据缺失可能导致财务报表发生重大错报的风险。

二、责任认定和处分决定

（一）责任认定

申报会计师未能对发行人经销商特殊关系予以审慎核查，核

查程序执行存在缺陷，未能识别重要内部控制节点并核查执行情

况，导致发行人相关信息披露不准确，履行核查工作不到位。项

目签字会计师对上述行为负有主要责任。上述行为违反了《注册

会计师审计准则》和 2023 年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发行上市审

核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审核规则》）第十五条、第二十八条等有关

规定。

（二）申报会计师及签字会计师申辩理由

在规定期限内，相关当事人提出异议称：一是对于发行人特

殊关系经销商相关核查，已保持了必要的职业关注。二是对于程

序执行存在缺陷的事项，已充分执行核查程序。三是原始过磅单

信息已体现在检验检斤单，申报会计师在采购与付款流程穿行测

试中收集了原始业务单据和检验检斤单，不存在主观故意缺失的

情形。

（三）纪律处分决定

对于申报会计师及签字会计师提出的申辩理由，本所经审核

后认为：

第一，现场检查发现，发行人与特殊关系经销商存在网银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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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所使用的 IP 地址及 MAC 地址重合、经销商银行预留联系方

式属于发行人时任员工等情况，申报会计师及签字会计师提出数

据更新滞后与经销商特殊关系核查不到位的认定无关。在发行人

销售回款流水中，存在多个经销商法人账户反复收取大额款项、

同日回款至发行人的异常情形，同时还存在未严格按照经销协议

中的返利政策计提返利的情况。申报会计师及签字会计师未能对

资金真实性、返利异常进行关注并保持合理职业怀疑，未充分评

估相关风险对发行人财务数据的影响，其提出难以穿透核查资金

流向、已查阅返利计提政策、访谈确认等异议理由不影响违规事

实的成立。

第二，现场检查发现，函证存在寄件人与发行人员工信息一

致、多家回函单位共同一个联系方式等异常情形。访谈与问卷记

录存在同一客户销售金额比对不一致、三年销售金额相同等异常，

申报会计师及签字会计师未能就上述异常情形的合理性予以针

对性核查，且未能在工作底稿中予以说明，同时还存在对被访谈

人的身份未予核查确认、访谈底稿记录不完整、访谈及调查问卷

数据有效性存疑等程序执行不到位的情形，相关异议理由不予采

纳。经查实，申报会计师及签字会计师在执行销售收入截止测试

时，仅从销售发货单出发进行检查，未从销售明细账出发检查。

且申报会计师存货监盘底稿中未见对外部专家的胜任能力、专业

素质和客观性进行评价。其提出已执行双向核查程序、已提供工

作底稿等异议理由与事实不符。

第三，现场检查发现，检验检斤单并非小麦收储业务系统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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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生成的单据，且缺乏“过磅单”原始凭证或业务系统数据加以

校验，因此无法确认其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。申报会计师及

签字会计师未能审慎核查相关单据可靠性，未能对发行人小麦收

储业务系统数据被人为删除且无备份、部分重要单据送货单与过

磅单缺失等情形予以充分关注，相关异议理由不予采纳。

综上，本所对申报会计师及签字会计师的申辩理由不予采纳。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核通过，

根据《审核规则》第十条、第七十三条、第七十四条、第七十九

条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等有关规

定，本所作出如下纪律处分决定：

对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予以公开谴责，对刘

钢跃、胡健予以 24个月内不接受其签字的发行上市申请文件及

信息披露文件的纪律处分。

对于上述纪律处分，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，并记入证监会

诚信档案数据库。被暂不受理发行上市申请文件的当事主体如对

上述纪律处分决定不服，可于 15 个交易日内向本所申请复核，

复核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。

请你所采取有效措施对相关违规事项进行整改，结合本决定

书指出的违规事项，就相关项目的审计风险进行深入排查，举一

反三，制定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，切实提高审计执业质量。请申

报会计师在收到决定书后 20 个交易日内，向本所提交经首席合

伙人、总所质控负责人签字确认的整改报告。

当事人应当引以为戒，严格遵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等规范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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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，对出具专业意见所依据文件资料内容的真

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，诚实守信、勤勉尽责，

切实保证申报项目的信息披露质量。

上海证券交易所

2025年 3月 21日


